猶大書1-25

2011年12月7日

蕭文玉傳道

引言：
猶大寫這封書信，目的是要警告信徒，假教師己經在他們當中工作，並作出傷害性的行徑。但作者並不單把異端教徒斥責為滋事分子，更重要的是，向信徒提供指引，如何過敬虔的生活，為基督信仰辯護。在這短短的書信中，提供了一個美好榜樣，表達出一個真正牧者，對信徒的關顧，嚴厲的言詞、實用的屬靈忠告，並加上敬拜神的讚美，成為歷世歷代信徒的指路明燈。

一﹞
背景

1﹞ 作者：自稱猶大（Jude、這是希伯來文的Judah的另一寫法、希臘名為Judas），是一個常見的猶太人名，新約聖經中，稱為猶大而最可能是此書作者的人包括：
1.1﹞ 雅各的兒子猶大（路六16，徒一13）。
1.2﹞ 耶穌的弟兄猶大（太十三55，可六6）。


作者在﹝一1﹞自稱為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弟兄猶大，其用意是指明耶穌的兄弟雅各﹝可六3﹞，則作者也是主肉身的兄弟，並謙遜地只提自己是主的僕人，但雅各是主的兄弟，地位崇高，令這封簡短的書信備受尊重。
2﹞ 寫作日期及動機：大概寫於主後70至80年，寫作動機，主要是處理假教師的問題，但作者不在於對異端教訓作理性的反駁，而是以一連串的勸戒，給予讀者正確的方向和力量去抵抗異端的影響。
3﹞ 收信人：本書並無指明特定對象。
4﹞ 猶大書與彼得後書：猶大書，除了頭三節及後面七節外，其餘的內容和字眼，都在彼得後書中出現過。因此學者議論紛紛，或說猶大書抄襲彼得後書，或說彼得後書抄襲猶大書，或說兩者引用同一份資料。

5﹞ 特點：作者引用了次經中的「以諾壹書」
及「摩西昇天書」
和偽經的資料。雖然作者所引的典籍在早期的教會備受推崇，但我們不能定論說，作者視這些資料為聖經。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為作者引用偽經而貶抑其著作，就像保羅也引用非基督徒的詩句作品（徒十七27，多一22）來表達真理，這並不影響保羅著作的權威性。

6﹞ 主題：是為「從前一次交託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3）。作者借用舊約很多的事例，以一個負面的角度來，勉勸信徒要為真道爭辯。而這段經文（猶3-13），講述要為真道爭辯的原因，以及詳細描述假信徒的結局和特徵。
二﹞經文內容： 

1﹞ 問安﹝1-2﹞


作者猶大，自稱為耶穌基督的僕人，是雅各的弟兄，用意指明是耶穌肉身的兄弟﹝可六3﹞，並交待收信人為是被召、在父上帝裡蒙愛，為了耶穌基督而蒙保守的人。作者刻意強調，讀者是蒙神所愛的，也蒙神所喜悅，接納保守，是住在神裡面，並祝願讀者，滿有神的憐恤、平安及慈愛多多的加給你們。 

這問安語，對於那些正受著假教師及異端嚴重侵害的信徒，起了極大的鼓舞及安慰     

2﹞ 為道爭辯的原因（3 -4上）
     （3-4上）開宗名義的說明全書的主題和中心（3），就是要為那從前一次交託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作者原先寫有關「救恩」的議題，但醒覺到異端的威脅已進到危機地步﹝因為有人偷進教會中間﹝一4﹞，故不得向信徒發出一封緊急的警告信。目的是要信徒竭力維護，從前一次交付「傳遞」的意思他們的真道。
    使徒一次交付的「真道」，必定牽涉到「道成肉身」的特質，就是神只一次過藉著耶穌，為世人成就的救恩，這真理是絕對的，並要不斷的傳遞開去，亦是信徒必須維護的。  
3﹞ 為道爭辯的對手──假信徒或假教師（4下-13）
　Ａ﹞假信徒或教師的本質（4下）
﹝1﹞ 第一，「自古被定受刑罰的」，這並非說他們已「預定」要受刑罰，而是指出他們所行的，在遠古時已經有記載，就是如此行將要受神的刑罰，這有可能是指舊約聖經，對那些不敬虔之人的斥責，或指以諾的預言﹝一14-15﹞。「不虔誠」意即不敬畏神，不信靠神，不怕神，故此，他們仍然繼續行這些惡事，他們被定受刑，是理所當然的。
﹝2﹞ 第二，將「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表明這些假信徒或假教師，沒有真正得著救恩，因為真信徒經歷救恩後，絕不會把神赦罪的恩，當作放縱情慾的藉口，而繼續犯罪﹝羅六1-2「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3﹞ 從這經文中，可以推斷，在當時那些以猶太人為主的教會中（因經文多引用舊約聖經的事蹟，故此相信他們大多是猶太人），除了深受猶太教影響，仍堅持行律法的信眾外，還有一群反律法主義，而以自由為名，放縱為實的會眾，他們誤用了神所賜給人白白悔改歸正的機會。
﹝4﹞ 第三，「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反映這些假信徒或假教師，與主無生命上的關聯，他們真的是偷著進來，從沒有經歷過主的救贖，也從沒有進入過主這「羊的門」﹝約十1「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所以，假信徒不讓基督作他們的「主」和「主宰」。
　Ｂ﹞假信徒或假教師的最終定局（5-7）
　　在（5-7）及（8-10），出現了一個交叉平行體：
　　　　　a.　出埃及的百姓 → 存不信→遭滅絕
　　　　　　b.　離本位的天使 →存驕傲 →被拘留
　　　　　　　c.　所多瑪俄摩拉 →存逆性 →受永刑
　　　　　　　c’　污穢身體的
　　　　　　b’　輕慢主治的
　　　　　a’　毀謗尊位的
　　（5-7）節列舉出三個歷史的例子，來說明這些假信徒的結局：

第一個例子：是以色列因不信而滅亡（5）。這可算總結了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四十年的歷史，原先，他們蒙神揀選及救贖，從埃及為奴之地被救出來，與神立約，成為神的子民，並在前往應許地的路途上，蒙神的眷顧（如磐石出水、雲柱火柱、嗎哪等），但以色列民卻多次因著不信，常發怨言，毀謗神將他們帶到曠野後丟棄他們；他們也不信神的供應，竟把神給他們的恩，作為放縱的機會（如鵪鶉一事，民11章），又在探「迦南地」一事上，不信神給他們的應許（民14章），甚至嚷著要回埃及地去，最終，那些不信的以色列民，被神所滅絕，除了迦勒及約書亞外，全死在曠野地，不能進入神應許之地。

第二個例子：是有關天使被拘留在黑暗裡（6），「本位」可譯為「職位」、「崗位」，並帶有掌管之意，「住處」原意是居所，但若與上一句合起來理解，可以是指神所指派給天使掌管的範圍。故此，這節經文的意思是天使不順服神的管治，離開牠的職份，雖然經文沒有交待，牠如何反抗神的管治，或許正如部份舊約聖經所形容，牠因著心中的驕傲，欲升到天上與神同等，而失去神給牠的榮耀，結果被神拘留在黑暗裡（賽十四12-15；結二十八13-17），等候最終的審判。

第三個例子：是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指這兩城周邊的人，也效法這兩城中的居民不斷的行淫（7）﹝創世記19章﹞，天使奉命前往毀滅這兩城時，先到羅得的家中，而城中的人竟然要羅得將天使交給他們污辱，可見當時的淫亂風氣多麼厲害，甚至是「隨從逆性的情慾」，犯同性戀的淫行。在他們中間，雖然有義人羅得，常為他們的淫行憂傷（彼後二7），但他們卻放棄了悔改的機會，最終受永火的刑罰（創十八20-十九29）。「永火」非單指這兩城受從神而來的火所毀滅，意思是表示這兩城中犯罪的人，在這兩城毀滅時，也失去了可以悔改的機會，因而進入永遠的滅亡裏，受地獄永火的刑罰。

從這些例子中，可預見假信徒的結局是悲哀的，因為他們所行的，與古人無異，他們最終不能逃避神的審判。
﹝1﹞ 他們的不信，就像被滅絕的以色列人一樣，他們不認獨一的主，就像不守本位的天使一樣
﹝2﹞ 他們放縱情慾的行動，就像所多瑪，蛾摩拉和這兩座城周圍城邑的人一樣，他們最終的結局是「滅絕」、「審判」、「刑罰」。
﹝3﹞ 故此，作者勸勉信徒要將這些事「作為鑑戒」，然而，假信徒卻不是如此，「也像」有仍然之意，表明他們引這些歷史為鑑，仍然照樣的去行這些不敬虔的事，這就是他們滅亡的原因。

　Ｃ﹞假信徒的罪惡（8-10）
在（8-10）中歸納了假信徒的三大罪狀：

﹝1﹞ 「污穢身體」即放縱情慾，行那些敗壞的事，諸如姦淫、謀殺等。

﹝2﹞ 「輕慢主治的」即不順服神的權柄。

﹝3﹞ 「毀謗在尊位的」，即以假見證，惡意中傷在教會中，神所設立的掌權者。

﹝4﹞ 作者用了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時的態度，來說明那些假信徒的惡行，雖然，經文沒有交待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的時候，尚且不敢用毀謗的話罪責他，只說：「主責備你吧」，可見對待魔鬼尚且如此，何況是那些在尊位的，但假信徒卻任意譭謗神所設立的掌權者，以掩飾他們在屬靈事上的無知。作者嚴嚴的責罵這些假信徒，「他們本性所知道的事與那沒有靈性的畜類一樣」，表示他們所能領悟的，與沒有靈性的畜牲無異，但他們卻無知地對在尊位者不斷的毀謗，結局是敗壞了自己。
　Ｄ﹞假信徒效法歷史中的惡者（11）
接著經文哀嘆這些假信徒，「走了該隱的道路」，說明假信徒選擇了錯誤的人生路向。「該隱」因神悅納了，兄弟「亞伯」的祭物，而不悅納自己的祭物，而對弟兄心懷怒恨，最終把弟兄殺了，及後神當面責備他，他仍然不承認自己的錯，繼續選擇走自己的路，不要神的帶領，從他建城一事來看，他也不要神的保護，可見「該隱的道路」是一條遠離神，甚至充滿「自我」的路（創四1-8）。

作者繼續指責假信徒，為利往「巴蘭」
的錯謬裡直奔，又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指出假信徒以錯謬的方法，尋求了錯誤的人生目標，並不順從神的主權，更不服從神所設立的掌權者，亦不理會神多次的警誡，作一些神不容許的行為，結果遭受神嚴厲的審判。

　Ｅ﹞假信徒常存的特徵（12-13）
在（12-13）一段中，作者清楚指出假信徒，在教會裡的特徵：
第1， 愛席（筵）原是信徒彼此相交分享的地方，但假信徒卻是這「愛席」的污點，因為他們只顧自己，毫無「愛」可言。

第2， 牧人的職責是帶領羊群，供應他們所需，但假信徒卻在教會中爭取牧人的地位，然而，目的只是為自己某取利益。

第3， 雲彩原由水點形成，在下雨時供給萬物的需要，然而，假信徒卻像沒有雨的雲彩，被風飄蕩，因為他們沒有實質的生命，沒有穩固的信仰根基，未能真正滿足人生命的需要。

第4， 按巴勒斯坦的氣候，秋天理應是結果的好季節，然而假信徒的屬靈生命，卻是沒有生命的，結果是死透了，連自以為有的，也被神所收回。

第5， 海水有把污穢的物沉澱和分解的功用，然而假信徒就像海裡的狂浪，把自己卑鄙可恥的行為，不停的顯露出來。

第6， 第六，星理應按著軌蹟有規律的運行，假信徒卻不按著神所定規而行，結果就像無軌的星一樣，撞向其他星球，最終是掉進永遠的黑暗中。
4﹞ 以諾預言的應驗﹝14-16﹞

A﹞ 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要受審判﹝14-15﹞

﹝1﹞ 引自偽經「以諾書」，該書自稱是﹝創5章﹞的以諾所寫，然而卻是西元前一世紀的作品。
﹝2﹞ 「聖者」：可能指「天使」或者是已經被提的基督徒。
B﹞ 再論這些不敬虔之罪人的特點﹝16﹞ 

﹝1﹞ 私下議論
﹝2﹞ 常發怨言
﹝3﹞ 隨從自己的情慾行
﹝4﹞ 說誇大的話
﹝5﹞ 為了利益不惜阿諛奉承 

5﹞ 使徒的警告及勸戒﹝17-23﹞
    原文時態顯示使徒們已經不斷重複警告過了，在末世有好譏笑人的人，隨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行事﹝18﹞，而這些人的特點是分黨結派，屬血氣，沒有聖靈﹝19﹞。



作者進一步勸勉信徒
A﹞ 關於自己的成長：  ﹝20-21﹞

﹝1﹞ 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20﹞。

﹝2﹞ 在聖靈中禱告﹝20﹞。

﹝3﹞ 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愛中﹝21﹞。
﹝4﹞ 仰望耶穌的憐憫直到永生來到﹝21﹞。 

B﹞ 面對軟弱者的態度﹝22-23﹞ 

       

﹝1﹞
心裡疑惑的，要憐憫他們﹝22﹞，「憐憫」他們，許
                       多古卷做「說服他們」。


﹝2﹞
有些人要拯救他們，由火中搶救他們﹝23﹞。


﹝3﹞
對有些人，要戰戰兢兢的憐憫他們，甚至連他們染上情慾污漬的衣服也當憎惡﹝23﹞，表示當時背道的假基督徒敗壞到一個地步，似乎衣服也染上情慾的污漬了。

三．總結﹝24-25﹞

以頌讚、信心及得勝結束這書，因為作者深信
  （1）上帝能保守基督徒不跌倒，直到站在神面前﹝24﹞。
  （2）並深信神榮耀、威嚴、能力、權柄，直到永遠，「願榮耀、威嚴、能力、
       權柄，因基督歸給神直到永遠」﹝25﹞。

作者為要勉勵信徒，要為著真道（信仰）與那些假信徒竭力的爭辯，在這短短的書中，舉列了很多舊約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希望信徒要以歷史作為鑑誡，千萬不要像假信徒或假教師般，效法古人行可增的事，並且要為著同得的救恩，過一個聖潔蒙愛的生活，使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也可以救助那些軟弱的信徒。
附錄：

1﹞ 次經（天主教稱為次正經，Deuterocanon，區別於「首正經」；原文有隱藏、隱密的意思，引申為「神秘經典」之意。翻成英文是 secondary scripture 即第二正典），是指幾部存在於希臘文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5%8D%81%E5%A3%AB%E8%AD%AF%E6%9C%AC" \o "七十士譯本" 七十士譯本，但不存在於希伯來文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6%93" \o "聖經" 聖經的著作。或稱為旁經、後典或外典。一般認為，這些著作是猶太教抄經士在後期加入，或在翻譯的過程裡納入正典。但是也有幾卷的亞蘭文和希伯來文的抄本在死海古卷中被發現。次經不同於偽經，偽經的內容被正統神學認是否定基督的救恩，或與聖經教義相違背，或令基督教信仰動搖；而次經只是未被納為基督教認可為舊約正典的猶太教著作。

對於次經的權威地位，教會中存在兩種意見。其一以奧古斯丁為代表，認為次經乃是聖經的一部分；而另一種觀點則更嚴格認為次經在權威上不及希伯來文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6%93" \o "聖經" 聖經，只能用作信徒道德的教化，或研究教義的參考，而不能作為教義信仰的依據。耶柔米在他所翻譯的聖經拉丁文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8A%A0%E5%A4%A7%E8%AF%91%E6%9C%AC" \o "武加大譯本" 武加大譯本的譯序中闡述了後一種觀點。後世亦有一些教父和經院學者也都持這兩種觀點。但天主教一直以來，皆視次經為聖經的一部份，理由是世紀初已是如此[1]。

馬丁‧路德整理翻譯聖經時，追隨耶柔米的意見，只把次經放在後頁作為附件，但未有刪除。現代主流新教只使用了猶太人通用的法利賽人於公元九十年吉尼西敵基督會議所制定的希伯來文本作為聖經的舊約部分，認為次經沒有希伯來文原始經文作為依據，而是以希臘文或亞蘭文寫作、紀錄或整理而成，故欠缺權威性。目前基督教的《舊約聖經》版本中，只有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的聖公宗、信義宗包括次經。

2﹞ 偽經（Pseudepigraphos），原意就為「託名假造之作品」，亦作秘經（希臘語：απόκρυφα）。在基督宗教，因教父時期，為了系統化神學內容，以回應異端的挑戰，乃將整個基督宗教（包含它前身猶太教時期）的經典分為正典、次經與偽經三個層級。正典是完全可靠的經典，現在通用的拉丁版聖經便是在這一次的集結中定本。「次經」是一些作者還不能完全確定的作品，次經的內容通常無損於正統神學的內涵，因此仍有參考的價值。最後一個級等的「偽經」便是指那些「次經以外的著名」，內容是一些未能確定真偽的著作。
個別宗派會將不合己意，或者是在他們的哲學體系中，難以相容的經典斥為「偽經」，故「偽經」的判別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結論，也沒有完全排除「偽經」的時間點可做為正典時期的起點。一個例子是：《以諾書》本來是正典之一，但後期被列作偽經。不過，由於基督宗教傳入埃塞俄比亞時，《以諾書》仍然是正典的一部份，當地部份教會到現在還把《以諾書》列為正典的一部份。

基督宗教的《偽經》是一些從西元前200年到西元後200年猶太著作的通稱。其中一些著作可能是冒亞當、以諾、摩西和以斯拉等人寫的，故稱之為《偽經》。《偽經》以傳統故事、啟示性的異象、異夢等形式出現，其目的是要幫助正經歷異常困苦的猶太人堅守信仰。由於其所記載的事有的怪誕離奇，有的含錯誤的教義，所以猶太人拒絕將它們收入舊約正典之中。除《偽經》外，當時流傳的還有十四、五卷《旁經》或《次經》，寫於西元前200年到西元後 100年，大體上準確地反映了兩約之間的宗教、政治和社會情況。由於其中詮釋有異，如准許人自殺、為死人祈禱，及歷史的錯誤，所以，猶太教和基督新教不接受旁經為正典。

�以諾壹書：成書時期在兩約之間，此書收有不少片段記載，作者也不少，而以以諾之名出版。原著似乎是出於一群法利賽人之手，寫成於西元前大約163-63年。內分五卷：論最後的審判、比喻、天文、洪水、勸勉與咒詛。希伯來文原著已散佚，保存下來的有希臘與拉丁譯本殘片。  


�摩西昇天書：是一群法利賽人於西元7-30年間，在巴勒斯坦以希伯來文寫成，現在只剩下一部拉丁文譯本。此書用先知的口吻，講述摩西到第一世紀初的世界歷史，並預言未來。書中提到撒旦與神的敵對，及世界末日的景況，但沒有論到有關彌賽亞降臨及耶穌救贖的事。





� 「巴蘭」是以色列以外的先知，當時，摩押王因擔心以色列人威脅到自己的勢力，而以「利」邀請巴蘭咒詛以色列人，神雖然藉著能說話的驢提醒他，甚至將他的咒詛變為祝福，但為了得到這些「利」，他竟然向摩押王獻計，使以色列人陷在姦淫的罪中而遭受神的懲罰，然而他最終與他所得的「利」一同滅亡，「巴蘭」所有的壞事、虛偽、惡計，都是由於貪財，為了摩押王一再應許給的「利」，曾多次嘗試想擺脫神的控制，想要咒詛以色列人（民二十四1），又想出計謀，教導摩押王，如何把以色列人陷在罪惡中。雖然，巴蘭得到了他所想得的金錢，但最後，他也跟他的金錢一同滅亡了，所以「巴蘭的錯謬」就是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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